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开征集政府采购
电子预付款保函担保机构的通知

各银行金融机构、 保险公司、 担保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 进 一步优化政府采购领

城营商环境，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有效加快政府采购预

算执行进度，切实提高政府采购效率，根 据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

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 (财库〔2019〕 38号) 等

规定，自治区财政厅依托自治区政府采购全区“一张网”的制度优

势，通过“政府采购云平台”推行“政府采购电子预付款保函”业务。

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公开征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预付款

保函担保机构 (以下简称担保机构),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.

一、 征集目的

担保机构为政府采购中标(成交)供应商提供政府采购合同

预付款担保保证， 向采购人 (采购单位)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担

保凭证，担保供应商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中预付款的约定义务。 若







对接条件后，组织2次免费联调测试，每次5个工作日。

附件： 1.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预付款保函业务接口规范

2.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预付款保函系统接入申

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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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对自区财政厅
2024   月2日

(联系人： 政府采购处 苏 威 , 联系电话： 0471-41924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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